
南京大学公共体育课程学习须知 

一、人才培养目标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落实“熔炉工程”建设重大决策部署，推

动构建南京大学新时代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体育教育改革，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使学生具备健康体魄、高尚品格、广博学识、创新精神、全球视野与

持久竞争力。 

二、公共体育课的要求 

公共体育课属于必修课程，共计 4学分，如无特殊原因，学生须在前 2年完

成修读，鼓楼校区一年级学生每学期均须修读 1门体育课，且限选 1门，在规定

时间内没有选课和补选视为放弃，由此造成的后果由学生自己承担（体育课是免

试研究生申请时应修课程）。未经选中的课程无法获得修读资格和成绩。体育课

前四次修读均属于首次修读，不受体育课程项目限制，第五次开始视为重修。 

三、体育课程体系及修读要求 

（一）鼓楼校区（2022 级新生） 

自 2022 级开始实施基于“每生一俱乐部”的模块化体育课程改革，并逐步

推行“个性化”分层教学。 

1.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特长选择每学期的体育课程，包括篮球、足

球、羽毛球、健身排舞、体育舞蹈、游泳等，其中体育舞蹈、游泳作为试点采取

课内外一体化模式运行，即选择这两项课程则自动视为加入该项目的体育俱乐部

（体育舞蹈俱乐部和水上俱乐部）。 

2.部分体育俱乐部试点进行“个性化”分层教学（体育舞蹈—体育舞蹈俱乐

部、游泳—水上俱乐部），学员需经过分层选拔，进入不同层次的班级进行学习

以完成相应的修读目标，根据专项水平分为“初阶课堂”、“中阶课堂”以及“高

阶课堂”三个层次。不同层次学员的教学安排、课程评价考核标准有所不同，以

综合结果性评价、过程性评价以及增值性评价给予综合评定。 

3.学生每学期除修完体育专项课堂之外，需根据《阳光体育锻炼实施办法》

完成每学期阳光体育锻炼的修读要求。 

4. 新生体育课程考核评定由三部分组成： 



专项课堂（包括试点俱乐部）40%+阳光体育锻炼 20%+俱乐部活动 10%（包括

试点俱乐部）+基本身体素质 30% 

注：因新生体育俱乐部实施方案调整，体测成绩在体育成绩的占比调整为

30%（基本身体素质）。其他有关文件或材料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开课后任课

教师通知为准。 

（二）仙林校区（2021 级开始的老生） 

开展多样化、兴趣化的体育专项课堂。 

1.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特长选择每学期的体育课程。 

2.学生每学期除修完体育专项课堂之外，需根据《阳光体育锻炼实施办法》

完成每学期阳光体育锻炼的修读要求。 

3.老生体育课程考核评定由三部分组成： 

专项课堂 50%+阳光体育锻炼 20%+基本身体素质 30% 

具体上课要求请仔细查看第五条“体育教学管理要求”。 

四、体质健康测试要求 

1.毕业时，学生应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合格测试。体测成绩每

个学生每学年评定一次（四年——四次测试成绩）。学生毕业时的成绩和等级，

按毕业当年（大四）学年总分的 50%与其他学年总分平均得分的 50%之和进行评

定。（详见《南京大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实施办法》） 

2.新生入校后，统一参加体育部组织的身体基本素质测试（50 米、立定跳

远），成绩未达体测合格标准者，需参加专门开设的课外体能班，否则不予参加

当年体测。（详见《南京大学阳光体育锻炼实施办法》） 

3.毕业班（大四）学生中前一年体测不合格者，需参加课外体质帮扶班，否

则不予参加当年体测（名单会另行通知）。 

五、体育教学管理要求 

1.每学期第一次体育课时，学生根据体育部公布的体育课程场地安排，到规

定地点上课（体育课基本都是线下进行；如线上进行，则根据课程备注要求参加）。 

2.学生上体育课，必须穿运动服及运动鞋。 

3.学生参加体育课教学，必须遵守《体育课程安全管理制度》，教师会在上

课时给同学们具体讲解。 



4.选课时凡标注男、女性别的课程，不允许跨性别选课；无标注的课程，男

女生都可以选择。 

5.部分体育课程需要学生自备器材和服装。 

6.体育课无故缺课达到四次者，则课程考核不及格，不予补考，须申请重修。 

7.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须于考试前向所在学院递交缓

考申请，学院审核、签署意见报本科生院教学运行服务中心审批同意后，可缓考；

考前未递交缓考申请或缓考申请未被批准的学生，擅自不参加考试，按旷考处理。 

8.凡患有器质性心血管病（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高血

压、结核病、支气管扩张、哮喘、急慢性肝炎、急慢性肾炎、气胸、精神病、癫

痫等不适合剧烈运动的学生，必须选修保健课。不按照要求者，一切后果自负。 

9.因残疾或患有严重伤病、手术恢复期而不能参加正常体育课学习的学生，

在第一次上课时与任课教师联系说明情况，持医学检查报告（校级以上医院）、

病历本和医院证明（三种材料缺一不可）到上课现场办理上保健课手续。保健课

转班须在选课结束后二周内办理，转班者需要提交原班级授课教师提供的考勤证

明。保健班学生体育成绩合格者统一按 60 分登记。 

10.如有体育课事项咨询，请联系体育部教务刘老师，咨询邮箱：

lym2111@sina.com，电话 89682302、8359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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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南京大学阳光体育锻炼实施办法 

阳光体育锻炼是体育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每生任意参加以下活动，需要完

成至少 32（次数）的阳光体育锻炼活动，折算 20%的分值计入体育成绩总分。 

1.完成每生一俱乐部修读要求。（仅限鼓楼新生，开始上课后由教师通知）。 

2.日常跑步（男生每次 3000 米，配速要求参照跑步软件的设定，女生每次

跑步 2400 米，配速要求参照跑步软件的设定），每完成一次合格的跑步，折算

1次。每天最多认可 1次。 

3.课外竞赛。校级及以上竞赛，完成一场（或一项）折算 2 次活动；在体育

部竞赛管理系统报备、认可的由院系组织的竞赛，完成一场（或一项）折算 1

次活动。 

4.体育文化、讲座活动。每参加一场，折算 1次活动。 

5.体能班。新生入校后，统一参加体育部组织的身体基本素质测试（50 米、

立定跳远），未达合格标准者需参加专门开设的课外体能班。每周至少参加一次。

共 8周，折算 16 次活动。体能班时间为周一至周四 7、8节课。 

注：大一、大二的阳光体育活动的次数要求有所差异，以任课教师通知为准 

 

附件 2： 新生学院“每生一体育俱乐部”实施方案（“体育

舞蹈”、“水上”另行通知） 

“每生一俱乐部”方案紧扣“教会、勤练、常赛”。结合《南京大学关于深

化新时代体育教育改革的意见》，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性问题，打通第一、第二课堂，紧扣“育人”主线。把“立德树人”放

在首位，充分运用好“体育”这个立德树人的载体，营造人人参与运动的氛围。

同时，为了促进书院体育文化建设，促进学生养成锻炼的习惯。 

结合我校新生学院的具体情况，根据运动项目特点、师资情况，以及我校体

育社团发展现状，设立多个俱乐部篮球、足球、跑步、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安

排在仙林）、跆拳道、拳击、空手道、飞镖、轮滑、射艺（安排在仙林）。每学

期，新生学院的学生选择单、双周，参与俱乐部活动。结合“每生一体育俱乐部”

的参与情况，将其纳入大一新生体育课程的评价的“阳光体育活动”部分，占总



成绩的 10 分。 

2022 年秋季学期活动从第 7周开始到 14 周结束。 

1.选体育课时，每位大一新生必须选择参与一个俱乐部的活动（固定在单周

或双周参加活动，每两周活动一次）；  

2.每人根据自己的课程情况（请一定规避掉有课的时段），选择项目选项，

后续抽签环节会将入选的同学随机均分在单周或双周； 

3.抽签完毕会发布项目中签结果； 

4.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轮滑等器材自备； 

5.俱乐部负责老师和社团骨干负责考核、打卡； 

6.俱乐部活动的选择平台，抽签方式另行通知。 

 

附件 3：南京大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实施办法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是指 2014 年 7 月 18 日教育部公布

的最新修订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本标准从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综合评定学生的体质健康水

平，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体锻炼的教育手段，是国家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体质健康的个体

评价标准。 

一、测试项目 

男生：身高、体重、肺活量、坐位体前屈、50 米、立定跳远、引体向上、

1000 米； 

女生：身高、体重、肺活量、坐位体前屈、50 米、立定跳远、仰卧起坐、

800 米。 

二、评分标准 

1.体测成绩每个学生每学年评定一次。 

2.学生毕业时的成绩和等级，按毕业当年（大四）学年总分的 50%与其他学

年总分平均得分的  50%之和进行评定。 

3.优秀：90 分以上；良好：80~89.9 分；及格：60.0～79.9 分；不及格：

59.9 分及以下。 



4.测试成绩评定不及格者，在本学年度准予补测一次，补测仍不及格，则

学年成绩评定为不及格。 

5.毕业时，测试的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6.申请免测。学生因病或残疾可向学校提交免予执行《标准》的申请，经

医疗单位证明，体育教学部门核准，可暂缓或免予执行《标准》，并填写《免予

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存入学生档案。确实丧失运动能力、被

免予执行《标准》的残疾学生，仍可参加评优与评奖，毕业时《标准》成绩需注

明免测。 

三、实施办法 

1.南京大学在籍本科生每学年必须参加体质健康测试，学年体测成绩每年 6

月份确定。体测成绩占当年秋季学期体育课成绩总分的一部分。 

2.各年级每学年统一体测时间为秋季学期 10-12 月份。春季学期 3-5 月份

为补测时间。（详见当年体测通知） 

3.江苏省教育厅为大四学年体测成绩在60分以上者发放体质健康等级证书，

免测同学不予发放。 

4.新生入校后，参加身体基本素质测试（50 米、立定跳远），未达体测及

格标准者需参加专门开设的课外“体能班”。 

高年级体测不合格者须参加当年开设的“体质帮扶班”。 

5.免测条件：疾病以及肢体残疾不能参加剧烈运动者；或在校期间受伤医

生要求休息一年以上者，可以申请受伤学年的免测；或其他一些特殊原因导致全

年无法参加测试者等等。所有免测学生必须提交医院的相关证明并填写相关表格

留档。 

6.所有免测、缓测需提前在南京大学 APP 体测板块进行申请，体育部审核

批准后汇总名单。 

7.关注“南大体育”微信公众号，及时接收体质健康测试有关信息。 


